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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青阳县城区房屋征收房票安置试行办法的

通知
青政办秘〔2024〕53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开发区管委会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

机构，驻青各单位，县建投集团、乡投集团：

《青阳县城区房屋征收房票安置试行办法》经县政府第

68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

贯彻落实。

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11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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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阳县城区房屋征收房票安置试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拓宽我县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渠道，满

足人民群众对安置房屋的多样化、个性化需求，促进房地产

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根据国务院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

偿条例》《安徽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>办法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《青阳县城区房屋征

收房票安置试行办法》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县城区范围内（东至合铜黄高

速线，南至芙蓉大道，西至西南外环，北至北外环）城市更

新改造和重点工程建设等房屋征收项目。

第三条 房票是被征收人购买安置房的资金凭证，房票

安置是房屋征收补偿的另一种补充安置形式，由被征收人自

主选择。房票安置指将应安置房屋转化为货币，以“房票”形

式出具给被征收人，由被征收人使用“房票”自行购买房地产

开发企业在我县城区范围内开发建设的新建商品住宅房以

及存量安置房用于居住安置。

第四条 房票票面金额由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中的应安置

房屋面积价款和按时搬迁奖励补助组成。被征收房屋的装修

补偿、构筑物（附属物）补偿以及临时安置过渡费等其它补

偿费不计入房票金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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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应安置房屋面积是指按征收住宅房屋相关政策

规定应予产权调换的安置房实际建筑面积（含政策性增购面

积）。应安置房屋价款按房屋被征收时安置方案中拟安置区

域邻近安置房的市场评估均价与应安置面积之积确定。

第六条 被征收人使用房票购买新建商品住宅房、存量

安置房以及配套的储藏室、车库（位）可抵付购房款，其使

用房票额度不得低于房票金额的 90%。

第七条 房票持有人系房屋被征收人，可用于被征收人

本人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购房使用，但不得提现、转让、

赠与。

第八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持房票、新建商品住宅房买卖

备案合同向房票办申请房票结算，房票办应及时结清对应款

项，将房票票面总额中抵付购房款部分支付给开发企业，剩

余部分支付给房票持有人。所购新建商品住宅房为期房的，

支付给开发企业价款按规定纳入预售资金监管。

第九条 房票安置操作程序：

（一）房屋征收具体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签订房屋征收

补偿房票安置协议，并根据签订的协议确认房票金额。

（二）具体实施单位在被征收人按约定时间搬迁后根据

搬迁完毕证明和房屋征收补偿房票安置协议出具房票，并支

付搬迁补偿和临时安置过渡费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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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被征收人自主选择购买参与房票结算的房地产开

发企业的商品房，持房票、征收补偿房票安置协议与房地产

开发企业签订房屋买卖合同。

（四）房票管理办公室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房票结算

相关业务，同时支付房票剩余金额给被征收人（剩余金额不

得超过总价 10%）。

第十条 参与房票安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提供现房

或已办理预售许可证的期房。房票安置房源的商品房买卖合

同实行网签备案，纳入县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平台管理。房

票购房款应当拨付至该房地产开发企业预（销）售资金监管

账户。

第十一条 有意向参与我县房票安置的房地产开发企

业，经县住建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核并在网站

进行公示。

参与房票安置的所有楼盘及价格信息，均应在售楼部现

场、政府公示栏或征收项目现场公示，供被征收人自主选择。

第十二条 被征收人用房票抵付购房款，不足部分由被

征收人自行支付，或申请商业贷款、公积金贷款。尚有余额

的，余额部分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结算首次房票购房款项

时，由房票管理办公室在不超过房票金额 10%的限度内据实

支付给被征收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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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使用房票自行购买的商品房,房地产开发企业

凭房票、已经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、购房款发票，与房票

管理办公室进行结算。

期房结算：商品房买卖合同完成备案之日起 4 个月内拨

付使用房票购房金额的 30%;完成房屋初始登记 4 个月内再

拨付 60%;余款于商品房交付后，产权证办理至被征收人后 1

个月内拨付。

现房结算：完成房屋初始登记 4 个月内拨付使用房票购

房金额的 90%;余款于商品房交付后，产权证办理至被征收人

后 1 个月内拨付。

第十四条 被征迁户使用房票购买的商品住宅房，与其

他正常购买的商品住宅房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。被征收人持

房票购买商品房总额不超过房票票面金额依法免征契税，对

超出房票票面金额的差价部分征收契税。

第十五条 房票自开出之日起有效期 12个月，超过 12

个月期限未选购房屋的，视为自行放弃房票安置及其优惠政

策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依据原征收补偿项目方案规定，按照

货币补偿方式给予安置补偿（不计算房票利息）。

若需申请延期的，由具体实施单位进行信息公示，延期

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12 个月。

第十六条 县政府成立县房票管理办公室,由县住建局、

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审计局和具体实施单位组成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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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全县房票安置补偿的管理工作,包括房票印制、发放、核

算、回收和监管等工作，并负责将房票购房款拨付至房地产

开发企业预（销）售资金监管账户。县住建局负责对房地产

开发企业资质信用审核、销售行为监管和房票安置协调推进

工作；县财政局负责将房票安置资金纳入预算和监管工作；

县审计局负责对房票管理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；县巡察

办适时对房票制有关工作开展巡察；具体实施单位负责选择

房票安置的协议签订、房票填写与发放，并配合协助房票安

置管理小组办公室做好房票安置资金结算等具体实施工作。

房票安置各实施主体应严格执行政策，对弄虚作假，套

取征收补偿资金，或者擅自突破政策标准的，依法依纪追究

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

第十七条 本试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试行期限为

两年。此前已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、明确安置房源的项目,

不适用本办法。具体事项由县房票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